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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建设厅，北京市建委、交通委，上海市建设交

通委，天津市建委，重庆市建委，交通委： 近期以来，一些

地方地铁建设和运营中安全事故时有发生，给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安全带来严重损失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

批示精神，做好地铁建设和运营安全管理工作，切实防范和

妥善处置地铁建设和运营安全事故，现将有关事项紧急通知

如下： 一、开展安全检查，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 各地建设主

管部门和有关单位要立即组织力量，对在建地铁项目和已投

入运营使用的地铁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和消除施工和运营中

的安全隐患。特别要对在建项目各方责任是否落实、是否严

格执行各项建设程序，以及基础数据是否准确、设计和施工

方案是否合理、应急预案是否可行等进行检查。有关部门和

单位要对查出的隐患因素进行认真梳理，制定科学的整改方

案，落实责任人员和整改时限，并加强督促检查，切实防止

事故的发生。对整改后仍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项目，要坚

决停止建设。 二、明确责任，严格落实地铁安全管理各项制

度 地铁建设、勘察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要进一步建立健

全安全管理各项制度，落实安全工作责任。建设单位要做好

工程总体协调工作，提供准确可靠的前期基础数据，及时、

足额拨付安全生产费用，不得对施工、监理等单位提出不符

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，



不得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。勘察设计单位要保证工程勘察的

可靠性，在充分探明施工环境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

，优化设计方案。施工单位要严格依照操作规程作业，统筹

考虑安全、经济、工期等因素，科学编制施工方案，合理选

择施工工法和安全技术措施，加强对地下空洞等工程环境安

全隐患的调查和处理，摸清周边燃气、供排水、通讯管线及

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安全情况，消除可能影响结构稳定和施工

安全的因素。监理单位要认真履行对工程质量安全的监督管

理职责，对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，要及时指导和督促施工单

位整改，对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，要及时向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三、加强应急管理工作，确保及时妥

善处置事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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